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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庄子道物关系的一种诠释进路∗

———以“物物而不物于物”为例

张 立 文　 　 　 高 晓 锋

摘　 要：“物物而不物于物”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 通过对“物”之本义的考察，“物”指向一个差别、对待的

生存世界，人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一个“物”，难逃被“物”分解整体完备之性的命运。 因此，庄子针对万物本性常然

惨遭破坏的“不物物”和人沉沦物中丧失真我本性的“物于物”的二重困境，发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呼吁。 “物
物”即顺从万物之本性而不害物，任物自然；“不物于物”即超越万物之殊性而保养人之全性，逍遥以游。 “物物而

不物于物”是庄子道物关系的高度凝练，道赋形万物以分殊与不齐，以道观物而任物自然，这是“物物”，体现了“道
在物中”；超越万物之分殊与不齐，以道齐物而逍遥以游，这是“不物于物”，体现了“道物无际”。
关键词：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道在物中；道物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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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在庄子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庄子》
中出现多达三百多次，齐物、外物、任物、处物、胜物、
物化等与“物”相关的概念构建起了庄子哲学的逻

辑结构。 钱穆认为，庄子是第一个观察外物本质与

真相的思想家，为先秦思想界开辟出了一个新境

界。①在庄子有关“物”的论述中，“物物而不物于

物”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物物而不物于物”出自《庄子·山木》首章，庄

子针对弟子如何“得其天年”的疑问，给出了两种选

择———“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和“乘道德而浮游”。
对于什么是“材与不材之间”以及如何相处，庄子没

有进行具体论述，是否为见机行事则未可知。②但庄

子对这种方法是否定的，认为“似之而非” “未免于

累”。 “累”字很好地衔接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因为要不断地运用心思去见机行事，就会身心疲惫。
更好的方法则是“乘道德而浮游”，“物物而不物于

物”就是“乘道德而浮游”方法之一。 历代注解对该

方法的阐释呈现出多元性与差异性，对理解庄子思

想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

一、“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历史解读

有论者认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就是主宰、役
使物，而不为物所主宰、役使，把第一个“物”作为动

词理解。 清人刘凤苞说：“物物，主宰乎物；而不物

于物，宰乎物之中，仍超乎物之外。”③王叔岷引《管
子·内业》“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和《荀子·修身》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两句，以“使”“役”解动词

之“物”，“物物”就是役使物，“不物于物”就是不被

物役使。④陈鼓应直接指明“物物”就是“役使外物、
主宰外物”⑤。 张富春将支道林作品中引用庄子的

“物物而不物于物”注解为：“物物，主宰外物；不物

于物，不为外物所主宰。”⑥陶悦认为人应该支配外

物，而不是被外物所支配。⑦从这一层注解来看，强
调的是人役使、 支配、 主宰万物， 而不为物役使、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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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主宰的主体性、自由性和超越性。 在庄子哲学

中，除非将“物”理解为对人造成迫害的一切遭际，
否则庄子是不会主张对物进行主宰、支配的，更不用

说在“无所可用”的思想脉络中去役使物。⑧

也有论者将 “物物” 理解为 “物物者” 之 “物

物”，即造物或生物，与“万物之祖”相对应；“不物于

物”即造物者不被物所造。 明人陆西星说：“祖，则
所谓‘无名之始’，能物物而不物于物者。 既不物于

物矣，又焉累于物哉？”⑨万物之祖创生、制造万物，
不受万物制约，因而不为物所牵累。 清人林云铭直

接将“万物之祖”解释为“众父父”，他说：“万物之

祖，所谓‘众父父’，物之所生也。”以“生物之父”解
释“万物之祖”，“物皆我所物，而不见物于物矣”⑩。
这是站在造物者的高度，看万物都是造物者所造之

物，没有造物者之外的物。 此外，高诱把《淮南子·
兵略训》中“物物而不物”注解为制作物的不在物之

中；把《吕氏春秋·孝行览》“物物而不物于物”注
解为“言制作，喻天地不在万物中，故曰‘不物’。 若

制礼者不制于礼也，不以物自累之也”。 以制礼者

不受礼的制约比喻制作物的天地不在万物中，不被

物所制约。 虽然《庄子》其他篇章有“物物者”即造

物者的说法，把“物物”解释为造物无误，但本篇语

境讲人“乘道德而浮游”，并没有涉及造物者造物的

问题。
还有论者把“物物”解读为万物自然、自生，“不

物于物”就是万物不受他物影响。 王夫之说：“物本

自物，我有以物之，不名物物；我无以物之，不名物

物。”强调物本自物的纯粹性，万物背后并没有主

宰，乃是“自然者本无故而然”。 “物本自物”如果从

万物存在的状态来看，与庄子意契合；但若从万物生

成角度看，庄子并没有提出非常明确的物本自造、自
生的说法，很多时候以“无故”“不知其然”来回应这

类问题。

另有论者解“物物” 为“物为一物”，“不物于

物”言人超越于万物之外而不与万物混杂。 王先谦

说：“视外物为世之一物，而我不为外物之所物。”

陆树芝云：“既游于万物之祖，则可以主张万物，而
不与万物同为一物。”这实际上是将人与万物相分

割，虽然强调了人超越万物之上，但隐含了第一条

“主宰、役使物”的意味。
再有学者借助庄子“有待”“无待”的概念，认为

“物物而不物于物”就是从待物的有待状态进入无

所待物的无待状态。 成玄英《庄子序》引支道林语

说：“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逍然不我待。”葛晓音认

为支道林是将“物物”看作有待于物，“不物于物”是
无待于物。有待、无待的说法虽然切近庄子逍遥游

的主旨，也与本篇“乘道德而浮游”之法相契合，但
本篇是从人生存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谈论如何以道的

超越姿态破解生存的两难处境，无涉有待、无待之问

题。 而且庄子对“物物而不物于物”是统一在一起

全部肯定，而不是分开来否定前者，肯定后者。
统上，前学对“物物”的理解主要有宰物、使物、

生物、造物、物自生和待物等义，可进一步归纳为

“用物”和“生物”。 “不物于物”主要有不被物所主

宰役使、造物者不被物所造、不与物同为一物、无所

待物等义。 这些注解虽然说明了庄子追求自由、超
越对待、逍遥以游的精神境界，但若仔细推究，仍有

意犹未尽之惑。

二、“物”之本义与庄子的关切

根据王国维、杨树达、裘锡圭等学者的研究，
“物”的原初甲骨字形为“勿”，其字从“刀”，代表刀

切割东西，后加“刀”字旁成“刎”。 《广雅·释诂》
曰：“刎，断也。”表示切断之义。 甲骨文另有“勿牛”
合文字， “物” 字就是由 “勿牛” 合文演变而来。
“物”与“刎”常互用，银雀山汉简有“退敢物颈”，当
读为“退甘刎颈”。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视为假借

字，事实上，物、刎二字有着密切的渊源。
在甲骨文中，“勿” “物”两字通常指牛羊的毛

色。 裘锡圭指出，甲骨文的“勿牛”可能就是指称商

人祭祖用的“杂色牛”。《周礼·秋官》载：“凡祭祀

共犬牲，用牷物。”郑玄注：“牷，纯也；物，色也。”

《诗经·小雅》载：“三十维物，尔牲则具。”毛传曰：
“异毛色者三十也。”郑玄笺曰：“牛羊之色异者三

十。”都把“物”解释为牛羊的毛色混杂。 《周礼·
春官》载：“通帛为旜，杂帛为物。”姜兆锡说：“通帛，
所谓大赤，取其纯而赫；杂帛，内幅以绛，外饰以白，
取其文。”这是说绛白相间的帛就是“物”，以“杂”
说“物”，表示物的混杂、杂色之义。 王国维说：“古
者谓杂帛为物，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

帛。”《左传·隐公五年》载：“取材以章物采谓之

物。”杨伯峻注：“物之本义为杂色牛，引申之，凡杂

色亦可曰物，此物采之物即是其义。”由杂色牛而

杂帛而杂色物，以物泛称一切错杂对象，这种用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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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十分普遍。 《墨子·经说上》载：“物，达
也。”《荀子·正名》说：“物也者，大共名也。” “物”
成了一切事物之达名、共名。

因此，要认识并使用混杂的事物，就必须进行辨

别、选择，“物”便引申有辨别、类分、选择之义，这也

正是对混杂的“切割”。 《仪礼·既夕礼》载：“筮宅，
冢人物土。”郑玄注：“物犹相也。 相其地可葬者，乃
营之。”“相其地”，即勘察、选择可葬死者的“风水

宝地”，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物土方，议远迩”
义相似。 勘察、辨别、选择的结果是将混杂之物分门

别类，即类分。 《国语·晋语》载：“如草木之产也，
各以其物。”韦昭注：“物，类也。”王引之《经义述

闻》“物”条说：“物之为事，常训也。 又训为类。”

将“物”训为类别、种类之义，因此就有了对物进行

有规律性地把握的意义，即法度。 《诗经·大雅》
载：“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孟子·告子》引此曰：
“有物必有则。”有法谓之有物。 《周易·家人·象

传》载：“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礼记·缁衣》
载：“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王引之说：“此谓言行皆

有法制也。” 因此，不违法则就是不过物。 《礼

记·哀公问》载：“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
又：“敢问何谓成身？ 孔子对曰：‘不过乎物。’”相

反，违法或失去法则，则谓之不物。 《周礼·地官》
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 “犯禁”与
“不物”对举，“物”具有了法则及遵循法则之义。 综

上，“物”具有混杂、分割、辨别、类分、法则以及一般

所说的事物诸义。
在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思想中，第一、三之

“物”作动词，二、四之“物”作宾词。 在《庄子》中，
作为宾词之“物”指涉十分广泛，既指客观的物体，
如“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又指一切功名利禄、
生死祸福、是非判断之事，如“孰肯以物为事”；有时

人也被称为物，如“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
具体来说，第二个宾词之“物”多指自然之物，为中

性的或好的对象；第四个宾词之“物”，多指社会人

生之事，为不好的对象，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相应

地，作为动词之“物”随着宾词对象的不同，也呈现

出差异性。 通过“物”之意义的分析，所谓“物物”，
可理解为察物、辨物、别物、法物等；“不物于物”理

解为不混杂于物、不分解于物等。 放置在庄子哲学

语境中，庄子所揭示的，正是人类面对着一个充满差

别、对待之物的世界，人作为生存于其中的一个物，

自然不能逃脱这种差别与对待。 因此，“物物”就是

顺应、遵循物的差别、对待之法则和常性，用庄子的

话说，即“任物自然”。 但是，顺应、遵循事物的差

别、对待之性，却要避免被物所混杂、切割，尤其要避

免沉沦于那些糟糕的人事之中，戕害人的完备真性。
这就需要“不物于物”，即从混杂、对待之物中超拔

出来，追求齐一、超越、自由、独立，进入逍遥境界。
“物物而不物于物”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庄子对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物物而物于物”现象的深切

认识，对那些“以人灭天、以故灭命、以得殉名”造成

的物我矛盾的积极化解。
一方面，世人基于自设的立场与价值，对万物进

行取舍选择，使万物原有的法则或物性受到了戕害。
对物的使用在满足需要的同时，也增强了人类进一

步利用、戕害物的能力，导致世界陷入无休止的撄扰

之中，越来越远离“至德之世” 那种万物皆得其

宜、人与万物亲密无间的和谐状态。 庄子描写了大

量人类对物“削性侵德”的“不物物”现象，如伯乐治

马、鲁侯养鸟、陶者治埴、匠人治木等。 在常人看来，
懂得制造工具、利用万物满足需要、不断提高社会生

产能力和生活水平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庄子却认为

这正是社会“倒退”的标志。
在庄子眼中，一切以人伤物的现象都是对“至

德之世”的背离，人们越懂得制造使用工具、运用智

慧巧诈、分辨仁义是非，万物受到的侵扰乃至伤害就

越大。 《庄子·胠箧》 （下引《庄子》仅注篇名）说：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

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罯罘之知多，
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

多，则俗惑于辩矣。”由此可将“不物物”的现象归纳

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智识技巧的使用，以人的需求

为标准对自然万物展开改造和利用，以此使物对人

呈现出有用无用、高低贵贱、美丑善恶的价值差别，
结果使万物“莫不失其性”；二是基于人自设的价值

立场，在彼此争辩中对事物展开的言说偏离了事物

本然之实，造成认识的混乱，由认识的混乱导致了行

为的混乱。
因此，庄子以恢宏诡谲的文字对那些“乱天之

经、逆物之情”的现象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提
出了“物物”的主张，试图以“物物”来扭转“不物

物”的现状。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物物”的那种

“任物自然”的含义才跃然纸上，给人一种灵魂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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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
另一方面，人们在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把物看

成各自独立的、类分的、有用的、对待的异己对象，并
且热衷沉沦于其中，产生了各种是非、争斗、杀伐，在
分等差异之物中丧失了本然完备之身性，成为一个

残缺之人，这就是“物于物”。 如“丧己于物” “失性

于俗”“与物相刃相靡”“皆囿于物”“危身弃生以殉

物”“见得而忘其形”“见利而忘其真”“苦心劳形以

危其真”等。 世人之所以有这种“物于物”的行为而

不知返，正是基于“不物物”的迷雾所形成的对物的

区分选择，即基于世俗的识心成见对事物赋予了有

用无用、高低贵贱、美丑善恶等分殊差别之相，将自

己置身于其中，企图有所获得的结果。
如果说在“不物物”的论述语境中，庄子关注的

主要是具有物理意义的实物被“削性侵德”，那么在

“物于物”的语境中，庄子则更多关注那些具有人事

意义的事物对人的伤身残性。 在《庄子》中主要反

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物于”富贵利禄，如《盗跖》中
的“富人”；二是“物于”仁义忠孝之名，如曾子、史
鳅；三是“物于”是非之辩，如儒、墨、惠施、杨朱等。
在庄子看来，沉湎于这些外在事物中而自以为有所

“得”的人，实际上失去了作为人所拥有的最根本的

东西———完备之身形和天然之本性，庄子称之为

“以物易其性”“伤性以身为殉”。 《骈拇》说：“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则以身殉

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

天下。 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

以身为殉，一也。”那些将自己抛入这种纷繁复杂的

物之世界中，精神受到牵累、身体受到伤残、本然完

备之性受到摧残的人，庄子称之为“倒置之民”。 如

同孟子以仁政“解民于倒悬”一样，庄子试图以“不
物于物”的实践来解救这类“倒置之民”。

三、从“物物而不物于物”看庄子的道物关系

揭示了“物”之古义和庄子的深刻关切之后，
“物物而不物于物”在庄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提纲挈

领的意义便呈现了出来。 庄子哲学的核心旨趣在于

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由深切的现实关怀所引发出的

“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呼吁与这一哲学旨趣相呼应，
体现了庄子一种独特的 “物” “道” 双修的道、物

关系。
首先，庄子追求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道境，并

不是完全与万物割裂而走向遗世孤立的原子主义，
或抛弃一切社会关系的宗教皈依。 相反，庄子虽然

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却是隐而不藏。 他与鸟兽虫鱼

打交道，从它们的习性中体会人生的道理；他密切关

注诸子们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局势的变化，对他们冷

嘲热讽、无情鞭挞。自然无为、自由逍遥正是庄子

观世察物体验出的一种对世界本然状态的认识和现

实困境的超拔追求，实际上就是道的具体内容。 但

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首要环节在于处物与体物，即
人作为一个在世之在者，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与物

打交道的命运，这就需要学会与物相处，体会万物各

有殊性这一本性常然。
在庄子看来，世间万物千差万别。 《秋水》载：

“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

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

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
《齐物论》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

然，无物不可。”殊器、殊技、殊性就是万物各自的常

然。 所谓常然，《骈拇》下定义说：“曲者不以钩，直
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
约束不以纆索。 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万物的差异与生俱

来，但对于为何如此无所可知，因而就不能对其进行

人为的改变。 因为事物千差万别，就需要转换认识

的视角，不把物作为“我”的对象，而应顺从物的本

性常然，这才是真正的与物相处。 《骈拇》说：“故合

者不为骄，而枝者不为跤；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

不足。 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

悲。 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这

说明万物各自呈现出来的本性常然，有其各自的依

据和意义，用外在的标准去试图改变正是对其本性

常然的伤害。 因此，只有处物而不伤物、任物自然的

“物物”才是与物打交道的正确之途。
其次，“物物”的这种顺应万物的本性常然，并

不意味着人可以完全沉沦于万物的殊性之中。 相

反，人必须从具体的事物中超拔出来，避免完备的身

性被物伤害，成为一个残缺之人。 《秋水》认为，物
具有“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的特征，
就人的认识来说，有限的生命无法穷尽万物的数量，
更遑论对其展开认识判断，这不仅不可能，还会使人

的精神受到牵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

涯随无涯，殆已”）；就生命的存在来说，生死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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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始无故，一出生就面临着死亡，死亡又意味着重生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没有必要喜生恶死，追求

各类功名利禄伤身败性；就万物本身来说，无所谓有

用无用、美丑贵贱的差别，一切都相对而在、转瞬即

逝（“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没有必要将其固

化，陷入物之窠臼中不得逍遥。 所以，虽然万物各有

其本性常然，但毕竟物不是道，任物自然并不是要沉

沦于物中，而需要从物中超拔出来，伦与物忘。 当

然，这个超拔不是完全脱离万物而与世隔绝，而更多

的是一种境界的升华，逍遥游的真谛也正在于此。
如果说庄子以“殉”字说明“物于物”现象，那么

对“不物于物”的追求莫过于一个“游”字。 据不完

全统计，《庄子》一书“游”字使用多达一百多处。 方

以智说：“《庄子》一书，其宗旨专在‘游’之一字。”

庄子用“游”字之处无不透露出其对有限之物的超

拔姿态和进入无限之道的境界追求：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者，彼且恶乎待哉？

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
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
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

外。

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

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

友。

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 游者鞅

掌，以观无妄。

所引几条与“游”有关的论述，第一、二条说明

“游”总是要有所乘物，但所“游”范围没有界限；第
二、三条说明“游”不计较利害、生死，是一种旷达之

“游”；第四、五条说明“游”的最高境界是与造物者

同游，即超越有限、进入无限境界；第六条说明“游”
是没有目的的随心而游。 按照《列子》的说法，“物
物皆游”，庄子转“物于物”的“殉物”为“不物于物”
的“游物”，并不是说可以脱离万物、没有任何凭借

而游，而是乘物以游，乘物就是在物中、不离物。 人

的生命形态总是呈现为生死、祸福、穷达等，或者说

人的生命本身就是生死、祸福、穷达，万事万物也总

是与殊性对待相伴，但如果不将此分别看待，如同镜

子一样悉数接纳，不将不应，不遣是非，不求名利，不
惑生死，所有的差别对待都将给人呈现出同样的形

态，人就可以浮游于天地之中而无所伤害，“处物而

不伤物，物亦不能伤也”。
最后，将“物物”与“不物于物”分开论述，并不

是说二者可以独立分殊。 从道的高度来看，二者统

一于“道”并体现了一种特殊的道、物关系。 作为道

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庄子对道的论述非常复杂，人们

似乎很难通过《庄子》清楚地阐述道究竟是什么。

也许这种说不清楚正合庄子本意，道如果能说清楚，
也就不是道了。 《知北游》说：“道不可闻，闻而非

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

形之不可形乎？ 道不当名。”道不能用语言描述，语
言所说的“道”只是对道本身一种不得已的命名，实
际上“道”这个名称并不能真正称呼道。 《大宗师》
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见。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

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

老。”这是说道虽然幽微，不能以人的感觉去把握，
但却呈现出无限传递、生养万物的先天性、永恒性。
道是自己存在，不再依赖其他东西，但其他东西因道

而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就是宇宙万物

产生、发展的本原、根据。
这与老子“道生万物”的论证模式并无二致，道

具有先在、无私、广大、精微的特点，“于大不终，于
小不遗，故万物皆备”，“万物殊理，道不私”。 但有

学者认为，老子的道虽然生养万物，也呈现出先在

性、无私性等特点，但在道、物关系上，如同侯王与臣

民的关系一样，道毕竟是主宰万物的。 也就是说，在
老子的视野中，道、物关系除了呈现为道生万物之

外，还隐含着道宰万物的线索。但在庄子的道、物
关系中，很难发现庄子将道处理为万物背后那种无

比强大、不可置疑的主宰力量。 虽然庄子强调了道

作为万物存在、发展的终极根据，如“且道者，万物

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但在许多时候，庄子讲

道自道、物自物，道有道的特点，物有物的本性。
《知北游》说：“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物物者非物，
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物物者”就是造物

者，当然这个造物者只能是道，先天地生的不是物而

是道，道不是物，物不能比道先出，道在物先。 这里

虽然有道生物的痕迹，但却没有强调道对物的主宰

性意义，阐述的是道与物的分际。 有论者认为，庄子

的道与物实际上就是有和无的关系，道意味着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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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依靠理性来把握，道之为道，物之为物，道、
物是有分际的，不相为混。将道处理为无物，意味

着不能依靠人的认识心来把握道，自然就不能将其

作为支配、主宰物的背后根据。 如果将道作为事物

背后的根据，人们总是要去追问那个根据是什么，这
在庄子那里是明确反对的。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总会有一种错觉，即道

是隐身于物背后的最终原因，但道又不是物背后的

根本原因。这其中缘由，正在于庄子肯定了道的先

天性、普遍性、永恒性之后，又否认道对物的支配作

用，进而对万物之所以然持怀疑态度，将一切存在

（当然也包括道）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其一，人
的认识本来就千差万别，如果追寻万物的 “所以

然”，得到的结果必然是千差万别的，徒添是非淆乱

而已；其二，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以有限认识无

限，自然不可能认识到物的整体真谛；其三，万物总

是以形相禅，终始无穷，自然变化，并不见得是道在

背后主宰推动，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庄子明确反对

追问那些人所不知的东西。 所以，庄子经常把“不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由”这些话挂在

嘴边，成了名副其实的庄生“口头禅”。这即是说，
即使从道、物分际的意义来看，庄子也没有将道处理

为万物的主宰和终极根据，更没有透露出物可以被

主宰、役使和利用的痕迹。
拨开了附着在庄子道、物关系上那种道宰万物

的迷雾之后，是否意味着庄子道物的分际是必然而

且永恒的呢？ 庄子当然不会止步于此。 正是因为人

的认识的有限性，将万物的出现看作一种本该如此

的“无故”之后，道以一种无比亲密的姿态降临在万

物之中。 庄子用“每下愈况”的例子陈述了道在物

中、道不离物、道物无际的崭新道、物关系。 因为道

在物中，万物之殊性在道中呈现为没有殊性的无际

和齐通。 之所以会实现这种无际和齐通，是因为

“唯道集虚”，道是虚无，能容纳万有，万有的差别在

道中是平等的，没有美丑贵贱、有用无用、生死祸福

的区别，人们只要能够抛弃俗世的识心成见，以道的

角度看待万物，就会感受到万物的那种无差别相。
《知北游》说：“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

物际者也。 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因为造物者

（道）造出了万物，万物与造物者就没有分际，但万

物之间是有分际的，站在造物者的角度看万物，有分

际也就是没有分际。

庄子时代，对万物的分际和差别的讨论是一个

热门话题，孟子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说法，宋
钘主张“齐万物以别宥为始”。 庄子一篇《齐物论》
就是为破万物不齐而论。 《齐物论》呈现了三个环

环相扣的主题：齐是非、齐万物、齐物我。人们对事

物的认识和判断总是基于个人已有的知识、立场，由
此导致是非纷争，所以要齐是非；人们基于各自所拥

有的认识和需求对事物进行取舍选择，使事物呈现

出可供人们选择的不同价值，贵贵而贱贱，就需要齐

万物；由于对事物认识所反映的不同面向导致人们

对事物进行取舍的时候，把事物作为利用和支配的

对象，导致了物我对待，因此需要齐物我。 庄子解决

这三个不齐的办法是提出了“道通万物”的齐一之

道。 如果说儒家解决差别问题的路径是“齐之以

礼”，用“礼”将高低贵贱绝对起来，建构一套稳固的

等级秩序；那么，道家则用“齐之以道”肯定万物殊

性的相对性，鼓励万物相尊相蕴。 《齐物论》道：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可乎可，不可乎

不可。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 恶乎然？ 然

于然。 恶乎不然？ 不然于不然。 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梃

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 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毁也。 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 庸也者，
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适得而几

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道通为一”“复通为一”“知通为一”似乎分别

对应了齐万物、齐物我、齐是非。 从道的角度来看

（“以道观之”），万物自身并不对人显现出美丑善

恶、有用无用的殊性，一切都是人为设定的价值立

场，只有懂得万物的相对性，并从具体的物用中超越

出来，才会看到万物在本质上是齐一的。 《秋水》
载：“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
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

矣。”转换观物的视角，物就呈现给人不同的面向，
不齐也就是齐一。 因为“不齐”是相对的，瞬息变

换，看到万物不齐背后的齐就是“为一”之道。 也就

是说，庄子的“齐一”是“不齐而齐”，而不是“齐其不

齐”，体现出对万物本性常然的维护，正与“物物而

不物于物”意旨相映成趣。 世界万物的不齐就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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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常然，就需要“物物”———因性任物 ／任物自然；
“物物”就要知一，否则就会陷入不齐之物中，因此

又需要“为一”，即从具体的不齐之物中超拔出来，
实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境。

因此，“物物而不物于物”的义涵在庄子道、物
关系中清晰地呈现出来———道赋形万物以分殊与不

齐，以道观物而任物自然，这是“物物”，体现了“道
在物中”；超越万物之分殊与不齐，以道齐物而逍遥

以游，这是“不物于物”，体现了“道物无际”。 在“物
物而不物于物” 的模式中，庄子呈现了一个 “物”
“道”双修的道、物关系，道不是万物的主宰，道在物

中，当然也不是如明儒甘泉说的“随处体认天理”那
样，物中皆有道，而是在与物相处的过程中不断把握

道，是一个物、道双修的过程工夫。 庄子所重墨描绘

的诸如心斋、坐忘、虚心、莫若以明、朝彻、见独、外
物、外生死、外天下等做“减法”的工夫，说明了道、
物的关系不是由物至道的升华或超越，而是剔除自

我识心成见之后实现的物、道皆显的澄明。

四、结语

通过对“物”之古义的回溯，“物”所具有的混

物、察物、辨物、择物、顺物等义并没有主客二分意义

上的主宰、役使之义。 就广泛的“用物”来说，庄子

也一再强调人对物的“有用”判断是人之识心成见

对物之本性常然（无用）的遮蔽，倡导无用之为大

用，乃至否定人可以用理性对万物进行把握和利用，
只能任物自然，最终导入“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澄明

之境。此外，在道生万物的“造物”层面，庄子也没

有将道处理为物背后的主宰和根据，道对物生而不

宰、长而不为，以道在物中、物不离道、道物无际的齐

通破解物我、物物之间的对待。 在道、物关系中，以
“道”之无有、无私、虚空尊重和包容万物的分等差

别，从而获得（无心之得）从不齐之物中超拔出来而

游心于物之初的逍遥独立。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物物而不物于

物”都不应该解读为宰物、使物、用物、统物、生物，
由此导入物我分离、道物有际的对待境况。 相反，庄
子全部哲学的用意都是在探究人与物如何相处、物
我如何为一、道物如何无际、如何在物中逍遥而与造

物者为游的和合之道。 “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为

了破解物我对待、名利嚣嚣、是非淆乱的局面而发，
蕴含着庄学因性任物、逍遥独立的放达和超拔精神。

注释

①钱穆：《庄老通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 年，第 ３４
页。 ②传统解释认为，材与不材都是有形可见者，因此会使人受累，
而庄子追求的是超越有形、进入无形的自由无待的境界。 这种解释

与庄子所说的材与不材之间的“间”似有抵牾，庄子似乎并不是从否

定有形、肯定无形方面论述处理艰难世事的，也与“物物而不物于

物”不相符，详见后文。 ③〔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７ 页。 ④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７ 页。 ⑤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５０９ 页。
⑥张富春：《支遁集校注》，巴蜀书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４ 页。 ⑦陶悦：
《从“齐物”与“物物”的矛盾化解看庄子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哲学

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⑧冯友兰说：“物物而不物于物者，即对于一

切皆为主动而不为被动也。”虽然“主动”的用语较役使、支配、主宰

弱，但“一切皆为主动”，成心和有为的色彩过于浓厚，有违庄子哲学

的宗旨。 参见单纯编：《冯友兰选集》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１５ 页。 ⑨〔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０ 页。 ⑩〔清〕林云铭：《庄子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９ 页。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１ 页。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８ 页。 〔清〕
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４１ 页。 物本自造的义

涵是郭象在《庄子注》中阐发出来的，反映了郭象对庄子思想的发

展。 郭象说：“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 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
此天地之正也。”参见〔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１２ 页。 罗祥相博士指出，郭象可能正是以自创的“独化”“自造”
思想为学术标准对《庄子》进行了删减，以避免《庄子》中有关造物者

造物的内容与其思想矛盾。 参见罗祥相：《达命与逍遥———〈庄子〉
“命”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４ 年。 虽然《庄子》
中有着物本自造、自生的思想痕迹，但其主流的看法仍然是“造物者

造物”和“不知其故”。 郭象正是抓住了庄子“不知其故”“无故”“不
知所以然”等存疑的说法，发挥出了自造、独化的主张。 〔清〕王先

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６７ 页。 〔清〕陆树芝：《庄
子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６ 页。 〔清〕郭庆藩：
《庄子集释》，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７ 页。 葛晓音：《东晋玄学自然

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变———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中国社会

科学》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

简》（贰），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５０ 页。 裘锡圭：《裘锡圭学术

文集》第 １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４０ 页。 〔清〕孙诒让：
《周礼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４５５ 页。 黄节：《变雅》，中华

书局，２００８ 年，第 ５５７ 页。 〔清〕姜兆锡：《周礼辑义》，寅青楼版本，
清雍正九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５３ 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４２ 页。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２３０８ 页。 徐元诰：《国
语集解》，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８９ 页。 〔清〕王引之：《经义述

闻》，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８ 页。 庄子描述的“至德之世”
是：“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

长。 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

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参见《庄子·马蹄》。 韦政通指出，庄子对

现实的态度是厌而不离，由此才能对现实人世有如此痛彻心扉的洞

察和感悟。 参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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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页。 王博也认为，庄子其实是一个“入世颇深的人”，否则就

“不能用如此老辣的笔墨勾勒出人间世的百态，并进入各种人物的

内心世界”。 参见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７ 页。 〔清〕方以智：《药地炮庄》，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１
页。 《庄子·逍遥游》。 《庄子·齐物论》。 《庄子·大宗

师》。 《庄子·天下》。 《庄子·在宥》。 刘笑敢：《庄子哲学

及其演变》（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９ 页。 
王玉彬：《从“生成”到“齐通”———庄子对老子之道物关系的理论转

换及其哲学关切》，《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郑开：《道
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６１、
５０、５１ 页。 丁四新指出，《庄子》文本中存在着三个本原，即道、气、
天，每一个本原都具有客观实在义，但三者也呈现出不同的层次。 一

般地看，道在气之先，但道随气周行；天在道之上，是自然和无为的综

合，道实际上是天之自然和无为的展开，而自然贯通在道、气、天三大

本原中。 参见丁四新：《庄子思想的三大本原及其自然之义》，《人文

杂志》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褚伯秀说：“‘物物者’，道也；‘与物无际’，
道生万物之谓也；‘而物有际者’，谓物各有限量，是所谓际也，道何

有际哉！ ‘不际之际’，道散而为物也；‘际之不际’，物全而归道也。”
参见〔宋〕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第 ６９２ 页。 褚氏的这一解释有宋儒“理一分殊”的意味，实际上庄子

的道物关系似乎就隐含着一条“理一分殊”的线索。 宋儒以黜佛老

为己任，但其“理一分殊”的理论及其代表的思维方式可谓原来有

自，与庄子脱不了干系。 参见肖海燕：《宋代庄学思想研究》，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０—１１３ 页。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

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７３ 页。 罗安宪：《“有用之

用”、“无用之用”以及“无用”———庄子对外物态度的分析》，《哲学

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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